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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民生

旁边有桥
过街天桥建成后，不少行人弃而不用，仍穿越快车道过马路。交警在碧沙岗公园

西门事故多发处设置了安全护栏，引导市民使用人行天桥，效果仍不理想。昨日上
午，民警在护栏边进行劝阻，“强制”行人走过街天桥。

交警二大队民警徐昕介绍，一直以来，碧沙岗公园西门是郑州西边的商业区与休闲
区的交接点，属事故多发区。去年12月14日清晨，市政部门在此处开始架设长45.6
米、重128吨的过街天桥。这个天桥属于郑州最大的过街天桥，经过两个多月的施工，引
桥全部竣工，半月前开始通行。但部分市民图省时间，还是要穿越快车道。“我们从昨日
开始，在此处架设安全护栏，就是让通过此处的市民，从过街天桥安全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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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上午，河南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
八次会议分组审议了《河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
（修订草案）》（审议修改稿），在各分组审议的会议室
里，一审时遗留的问题、听证会争论的问题又成了争
执的焦点。据了解，常委会本次会议对《条例（修订
草案）》审议后，法制委员会将作进一步修改完善。

医疗问题
争论1：该不该管医疗问题

《条例（修订草案）》在一审时已将医疗管辖纳
入了修订条例中。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在上
位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并没有对医疗问题管
辖问题进行规定。医疗问题出现后，有行业法律和
相关条例进行规范，并且可以诉至法院，就不应该
归属于《条例（修订草案）》管辖。

分组审议中，有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地方
法规只要不与上位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相抵触，就
应该予以采纳”。并建议应该在地方条例中明文
规定医疗问题的管辖。

争论2：医患之间是否属“消费”
“既然《条例（修订草案）》将医疗问题纳入其

中，那是不是说‘医生和患者之间是一种商家与消
费者’的关系？”审议中，有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

“医生的天职就是‘救死扶伤’，对医疗问题的管理
不能简单地归属于商家与消费者的关系”。

“病人付出费用，如果得不到医院应该提供
的服务，就是一种侵权。”也有常委会组成人员
认为，医生和患者之间就应是商家与消费者的
关系。

争论3：啥是无关的开药检查
《条例（修订草案）》规定，医疗机构及其护理

人员不得给患者使用与诊疗护理无直接关系的
药品或者无直接关系的检查、检验。

“很多病人得病不是简单地靠询问和听诊就能

判定病因的，需要一系列的检查才能查出真正的病
因。”有常委会组成人员说，也许一个小小的牙痛是
心脏病引起的，或是普普通通的肠胃痛就有可能是
胰脏病变所致，在医疗科技还不发达的现在，通过
一些相应的检查和药品来确定病因也是必要
的。因此建议修改该规定，真正地做到规范医
院乱检查、乱开药的违规行为。

霸王条款
争论1：自带酒水能否保证商家利益

《条例（修订草案）》规定，餐饮业的经营应当
尊重消费者对服务内容和服务项目的选择，不得
设定最低消费，不得拒绝自带酒水，不得收取开
瓶费、包间费等不合理费用。

“商家就是为谋取利益而经商开店做生意，

虽然其供应的酒水收费较高，但如果是明码标

价，或是事先说明不能自带酒水的，这样收费就
是允许的。”有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建议通过
市场调节或是由相关行业协会出台一个价格控
制自律协议，来维护商家和消费者的权益。

争论2：一户欠费“株连”全楼
在《条例（修订草案）》中，规定供水、供电、供气、

供热、有线电视、邮政、电信、公共交通运输、互联网

等公用企业和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应
当按照国家规定以及与消费者的约定提供商品
和服务，并不得因部分用户不按时缴纳费用而
停止向其他用户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有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目前的分户计量还没
有达到全面覆盖，建议该规定暂缓实施。目前，特
别是供水、供热行业还没有达到分户计量全面覆
盖，因此造成了一些小区或居民楼因个别用户不按
时缴费，致使其他住户不能正常使用的情况。

但也有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应保留该条款
规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遵守合同约定的
居民可以享受到应有的服务，并且还能敦促这
些行业加快分户计量的改造。

《河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将继续修改完善

医患纠纷能不能按消费关系处理？


